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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在公司

１２

楼国际会议厅召开。 应到会董事

１１

名，

实际到会及授权出席的董事

１１

名。 独立董事吴乾钊、梁振锋先生因事在外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分别委托独立董事谭文晖、

李新春先生代为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张若生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涉及公司与

关联方（潜在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关联交易。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关于股份转让、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

协议〉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若生先生、孔宪鸣先生、刘标谦先生和彭勇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就与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日集团”）资产置换及向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日股份”）

其他股东———广州市南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头科技”）、广州花都通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都通用”）及广州

维亚通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亚通用”）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广日股份

８．０９％

股权的事宜，拟与广州钢铁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钢集团”、金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钧公司）、广日集团、南头科技、花都通用及维亚通用签署

《关于股份转让、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若生先生、孔宪鸣先生、刘标谦先生和彭勇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方案的主要内容为：广日集团以其持有的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股权与本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置

换，资产置换的交易作价以评估值为基准，资产置换的差额部分以现金补足。 具体为：

１

、交易对方

本次公司重大资产置换的交易对方为广日集团。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置入资产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为：广日集团所持有的、经审计和评估确认的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股权。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置出资产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为：公司持有的、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定价原则及交易原则

置出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且经国资管理部门或有关机构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

估值为依据。

置入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且经国资管理部门或有关机构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

估值为依据。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与广日集团之间以现金补足。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期间损益

自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置出资产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均由公司享有或承担。

自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置入资产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均由广日股份全体股东享有或承担。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职工安置方案

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公司的全部从业员工的劳动关系、组织关系、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关系，

其他依法应向员工提供的福利，以及公司与员工之间之前存在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协议、约定、安排和权利义务等事项均由广

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置出资产接受方”）负责进行继受与安置。 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全

部劳动纠纷（或潜在劳动纠纷）等，均由置出资产接受方负责解决。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以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经过对公司实际情

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以及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

资产的各项条件。

五、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若生先生、孔宪鸣先生、刘标谦先生和彭勇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主要内容为：公司向南头科技、花都通用和维亚通用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广

日股份

８．０９％

的股份，发行价格确定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即

７．１４

元

／

股，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广日股份

１００％

股权。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广日股份其他股东———南头科技、花都通用和维亚通用。 南头科技、花都通用和维亚通用以其合计持

有广日股份

８．０９％

的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确定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

价，即

７．１４

元

／

股。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数量

公司拟发行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股普通股股份， 最终发股数量将根据具备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评估备案的广

日股份资产评估结果确定。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锁定期安排

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维亚通用不转让其在本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南头科技、花都通用不转让其在本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待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８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决议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一）《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已经对交易置入资产所涉

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和用地等有关报批事项进行了详细的披露；对交易行为所涉及的有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商务部及中国证监会等审批事项进行了详细的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二）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为广日集团持有的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股权，上述企业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

存续的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广日股份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公司本次交易置入的资产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包括取得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有利于上市公司在

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等方面保持独立。

（四）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

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七、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预案》；

董事会同意《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预案的具体内容和

附件内容请参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八、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暂不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待拟置入和置出资产的评估结果经有关部门备案以及相关盈利预测数

据经审核后，公司才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对上述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故在此以前，公司将暂不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２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３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与合规性说明。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六日

关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的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作为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严格认真审阅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所有相关材料，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此发表以下意见：

１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相关事宜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 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前，我们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在审议本次

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均按照法定程序回避了表决。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监管规

则，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本次公司股份发行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评估结果确定，定价原则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专此公告。

独立董事： 谭文晖、李新春、梁振锋、吴乾钊

二

○

一一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９４

证券简称：广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

１１

楼会议室举行，应到会监事

４

人，实际到会

及授权出席的监事

４

人。 监事陶世钧先生因事在外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委托监事招汝广先生代为表决。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何利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讨

论，一致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同意《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的议案》；

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同意《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同意《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议案的内容可参阅《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专此公告。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９４

证券简称：广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尚未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

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中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相关资产经审

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将在《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中予以披露。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维亚通用实业有限公司、广州花都通用集团有限公司、广

州市南头科技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 本预案所述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钢股份”、“本公司”或“上市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重组整体方案简述如

下：

１

、广钢股份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以下简称“拟置出资产”）与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日集团”）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持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股份（以下简称“拟

置入资产”）进行置换，差额部分现金补足；

２

、广钢股份分别向广州维亚通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亚通用”）、广州花都通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都

通用”）、广州市南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头科技”）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该等公司合计持有的广日股份

８．０９％

股份

（以下简称“拟购买资产”）；

３

、广日集团受让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钢集团”）所持广钢股份

２９１

，

１０４

，

９７４

股以及金钧有限公

司（系香港法人，广钢集团间接控制其

１００％

权益，以下简称“金钧公司”）所持的广钢股份

１８３

，

０６６

，

２２６

股股份，支付对价

合计

２

，

９３０

，

３７８

，

０１６

元；广日集团以上述拟置出资产进行支付，差额部分现金补足；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构成的整体交易方案，三者同时生效，互为前提条件，

组合操作。

本次重组完成后，广钢股份现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以及相关的所有权利义务将由广钢集团或广钢集团指定的由其控

股的子公司承接，而本公司将持有广日股份

１００％

股份。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将置出原有的钢铁制造相关业务，并通过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使主营业务变为以电梯整

机制造、电梯零部件生产以及电梯物流服务为核心的电梯制造相关业务。 广日股份的电梯制造相关业务具有良好的历史

经营业绩和较好的盈利前景，本次交易有利于本公司提升盈利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并有利于从根本上保护本公司广

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预案的审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本公司与广钢集团、金钧公司、广日集团、维亚通用、花都通用及南头科技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

《关于股份转让、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预案。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

本次重组涉及的拟置出资产、拟置入资产和拟购买资产均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预估。根据预估结果，本公司现有的净

资产预估值为

２１．４９

亿元；广日股份

１００％

股权预估值为

２３．１４

亿元，其中拟置入本公司的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股权预估值为

２１．２７

亿元，本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的广日股份

８．０９％

股权预估值为

１．８７

亿元。

拟置出资产、拟置入资产及拟购买资产的定价将最终根据具备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相关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

四、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结果

本次重组涉及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声明保证重组预案中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

理性。 本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编制并披露《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资产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出具正式审计、评估报告后，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

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五、本次交易拟发行股份的价格、发行数量及锁定期安排

（一）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采用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即

７．１４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本公司

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二）发行数量

本公司拟发行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购买广日股份

８．０９％

股份， 最终的发行数量将以拟购买资产最终

评估结果为依据，由本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三）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花都通用和南头科技均出具承诺函，承诺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自相关股份登记至其

名下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锁定期之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维亚通用系在本次预案披露前十二个月内取得广日股份权益。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规定，维亚通用出具承诺函，承诺其在广钢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自相关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锁定期之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或核准

本次交易方案已经取得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粤国资函 ［

２０１０

］

９７４

号文原则同意， 并经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召开的广钢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本预案出具之后，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如下批准程序：

１

、本次重组涉及的员工安置方案获得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２

、本次交易方案经上市公司关于本次重组的正式方案董事会审议通过；

３

、与拟置入资产、拟置出资产相关的评估报告依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相关规定完成备案并取得备案表；

４

、广日集团实施本次交易获得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

５

、本次交易方案经广钢股份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６

、广钢集团转让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行为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

７

、金钧公司的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权行为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正式批准；

８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广日集团的要约收购义务取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豁免。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相关权利机构和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

本公司根据目前项目进展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就本次重组的有关风险因素做出特别说明，特别是标的资

产估值风险、负债剥离风险、员工安置方案不能获得职工代表大会通过风险、非公开发行价格变更风险及主营业务变更风

险、客户集中风险、行业竞争风险、原材料价格上涨风险、大股东控制风险等。本公司在此特别向投资者提请注意如下三大

风险：

（一）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根据本次董事会决议批准的交易预案，拟置出资产、拟置入资产、拟购买资产的预估值分别为：拟置出资产本公司现

有的净资产预估值为

２１．４９

亿元，较广钢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母公司报表所有者权益

６．０５

亿元增值

２５５．２１％

；广日股

份

１００％

股权预估值为

２３．１４

亿元，较广日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母公司报表所有者权益

１２．１０

亿元增值

９１．２１％

，相对

应拟置入资产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股权预估值为

２１．２７

亿元，拟购买资产广日股份

８．０９％

股权预估值为

１．８７

亿元。

拟置出资产、拟置入资产、拟购买资产的最终定价均将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

机构出具的并经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本预案披露的预估值仅是初步评估结果，由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不确定性，以及预估数据建立于未经审计的财

务数据之上等因素，上述预估数据可能与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的最终评估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负债剥离风险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就本次交易涉及的全部负债转移，上市公司已经启动与相关债权人协调和谈判工作。上市公司

拟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正式方案的董事会召开之前取得相关债权人对本次交易的同意函或提出切实可行的债务整

体置出方案。

由于上市公司债务金额较大，涉及的债权人数量较多，而负债的整体置出是影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实施的关键

性因素之一，因此上市公司与相关债权人的协调和谈判工作将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带来重大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三）主营业务变更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将从钢铁制造相关业务转变为电梯制造相关业务。虽然本次交易完成后，广日股

份

１００％

股权整体进入本公司，保持了资产、业务及人员的完整和稳定，但是上市公司仍然存在主营业务变更为电梯制造

相关业务所带来的经营风险。

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预案第七章所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特定涵义：

广钢股份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９４

，证券简称：广钢股份

广钢集团 指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钧公司 指 金钧有限公司，系香港法人

广日股份 指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广日集团 指 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广州广日投资有限公司

维亚通用 指 广州维亚通用实业有限公司

花都通用 指 广州花都通用集团有限公司

南头科技 指 广州市南头科技有限公司

广日电梯 指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广日工程 指 广州广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安捷通电梯 指 安捷通电梯有限公司，系香港法人

广日电气 指 广州广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塞维拉 指 广州塞维拉电梯轨道系统有限公司

广日物流 指 广州广日物流有限公司

广日智能停车 指 广州广日智能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广日物业 指 广州广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中国） 指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上海） 指 日立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日立楼宇设备（天津） 指 日立楼宇设备制造（天津）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 指

日立电梯（中国）以及下属的日立电梯（上海）和日立楼宇设备（天津）

合并称谓

恩华特（广州） 指 广州恩华特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西屋屏蔽门（广州） 指 西屋月台屏蔽门（广州）有限公司

广日科技（昆山） 指 广日科技发展（昆山）有限公司

拟置出资产 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钢股份持有的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全部

资产及负债

拟置入资产 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日集团所持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的股份

拟购买资产 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维亚通用、花都通用及南头科技所持广日

股份

８．０９％

的股份

重大资产置换 指

广钢股份以拟置出资产与拟置入资产进行置换，差额部分用现金补

足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本公司向维亚通用、花都通用及南头科技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合

计持有的广日股份

８．０９％

的股份

股份转让 指

广日集团受让广钢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广钢股份

４７４

，

１７１

，

２００

股；对价合计为

２

，

９３０

，

３７８

，

０１６

元，由广日集团以拟置出资产支付，

差额部分现金补足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指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股份转让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

的整体交易方案，三者同时生效，互为前提条件，组合操作

本预案 指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框架协议》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本公司与广钢集团、金钧公司、广日集团、维亚通

用、花都通用及南头科技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关于股份转让、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本次董事会 指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３

号）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州市国资委 指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独立财务顾问

／

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广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９４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法定代表人 张若生

注册地址 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

注册资本

７６２

，

４０９

，

６２３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企股粤穗总字第

０００３２０

号

税务登记证号 国税穗外字

４４０１０１６１８４０２２４７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１８４０２２４７

公司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销售冶金产品、焦炭化工产品、各种气体、炉料和有关原材料、机械设

备、备件、生产工具、公司产品的深加工产品，以及有关技术咨询服务，并经营汽

车运输，国内采购非配额许可证产品出口，加工销售有色金属产品，经营仓储、装

卸、加工、包装及有关咨询业务

二、设立及股本变更情况

（一）设立及发行上市时的股本结构

广钢股份前身广州钢铁有限公司，

１９８８

年由广州钢铁厂与香港粤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为全国首家中外

合资钢铁企业。

１９９３

年，经广州市股份制试点企业联审小组“穗改股字［

１９９３

］

２４

号”文和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穗

外经贸业［

１９９３

］

６２６

号”文批准，由广州钢铁有限公司改组设立。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审字［

１９９６

］

１０

号”文和“证监发字［

１９９６

］

２７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３１３．７

万股，并于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市流通，发行后总股本为

４００００

万股。

（二）发行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１

、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全体股东按

１０

：

５

的比例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为

６００００

万股。 公司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００００

万

元。

２

、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５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上字［

１９９７

］

０２７

号”文批准，公司实施了

１９９７

年增资配股方案，以

１９９６

年末

股本

６

亿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

２

股，配售价为

４．５８

元，共配售出

３２４６．０６２７

万股，该次配股后公司总股本为

６３２４６．０６２７

万

股， 业经广州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粤会所验字（

９７

）第

０７８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取得变更后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３２４６． ０６２７

万元。

３

、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１９９９

］

９

号”文批准，公司实施了

１９９８

年增资配股方案，以

１９９７

年

末股本

６３２４６．０６２７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配售价为

３．６０

元，共配售出

５３７１．９３７３

万股，该次配股后公司总股本为

６８６１８

万股， 业经广东正中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粤会所验字（

９９

）第

３０１８３

号”验资报告。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８６１８

万元。

４

、经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及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穗外经贸资［

２００４

］

４５１

号”文批准，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０３

年末总股本

６８６１８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共转增

３４３０９

万元，该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２９２７

万股， 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广会所验字（

２００５

）第

５１００４１０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２９２７

万元。

５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所持有的非流

通股股份按照每

１

︰

０．６６０８

的比例单向缩股，缩股后公司总股本为

７６２４０．９６２３

万股。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取得变更

后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６２４０．９６２３

万元。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至今，本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三、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广钢股份的控股股东为广钢集团，近三年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广钢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

２９１

，

１０４

，

９７４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３８．１８％

；广钢集团通过其间接持有

１００％

权益的金钧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８３

，

０６６

，

２２６

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２４．０１％

。 广钢集团合计控制本公司

４７４

，

１７１

，

２０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６２．１９％

。

四、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本预案披露之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１

，

１０４

，

９７４ ３８．１８％

２

金钧有限公司

１８３

，

０６６

，

２２６ ２４．０１％

３

中国银行

－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

００６

，

２００ １．７１％

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４

，

６５５

，

７００ ０．６１％

５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新

２４５

号

４

，

０７３

，

２１６ ０．５３％

６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０８

融新

５３

号

４

，

０４０

，

３７３ ０．５３％

７

徐佐洪

２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０．３３％

８

四川万丰商贸大厦管理中心

２

，

２０４

，

８５５ ０．２９％

９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１７１

，

４６９ ０．２８％

１０

吴爱芸

１

，

８８１

，

９５０ ０．２５％

合 计

５０８

，

７５４

，

９６３ ６６．７３％

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起，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国有法人股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锦城支行，为其进行银行贷款提供出质。

五、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广钢股份主营业务为钢铁制造相关业务。 面对国内钢铁行业的薄利经营状态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广钢股份虽然

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提高生产效率、控制成本、转变销售方式、降低原料采购成本，但仍难摆脱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的困

局。

（二）最近三年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７６

，

１６２．７５ ４２１

，

７５４．６０ ４２１

，

４２０．０６ ４４５

，

５２５．５５

负债总额

４１５

，

５０５．１９ ３６２

，

３３２．２４ ３６５

，

２１５．４５ ２９２

，

５１０．６０

所有者权益

６０

，

６５７．５６ ５９

，

４２２．３６ ５６

，

２０４．６０ １５３

，

０１４．９６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６０

，

５３６．４９ ５９

，

４５１．７６ ５５

，

７４５．１８ １５２

，

４４９．２１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７３

，

０８８．６２ ６０７

，

３０３．２４ ７４７

，

３９９．７０ ５９３

，

１７８．５５

营业利润

－１

，

９８０．２１ ３

，

２１３．６６ －９７

，

１８９．３４ ２

，

０５７．１３

利润总额

１

，

０６８．４６ ３

，

６４７．５２ －９６

，

５５７．２０ ３

，

９９５．５５

净 利 润

１

，

０６６．８２ ３

，

６２７．８１ －９６

，

８０７．７６ ３

，

７０７．８９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１

，

０８４．７２ ３

，

７０６．５８ －９６

，

７０１．４４ ３

，

７７５．２９

备注：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具体产权控制关系图

（二）控股股东概况

公司名称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若生

住所 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８

日

注册资本

２１０

，

５９８．８

万元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

金属冶炼、轧制及压延加工；批发零售贸易（除专营专控商品；金属及

原辅材料特性测试；仓储（除危险品）；汽车货运；信息咨询及劳务中介

服务等。

（三）实际控制人概况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国资委。

第二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重大资产置换交易对方———广日集团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潘胜燊

注册资本

９５

，

９７９．４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华利路

５９

号东塔

１２

层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３８１１４

税务登记证

４４０１０４７６７６９５４３４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７６７６９５４３－４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信息咨询、投资管理、物业管理、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本企业业务范围培训；场地出租。

（二）历史沿革

１

、设立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广州机电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资产”）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设立广州广日投资有限

公司（为广日集团前身，以下简称“广日投资”），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２

、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机电资产以现金增资

１６８３９

万元至广日投资， 使其注册资本增至

１７８３９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州市金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金验报字（

２００４

）

１３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了新增出资缴纳到位。

３

、第二次增资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５

日，机电资产以实物资产增资

４２１．１７

万元至广日投资，使其注册资本增至

１８２６０．６

万元。

４

、第三次增资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２

日，机电资产将其持有的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广日股份前身，为与广日投资更名后的广日集团区

别，以下简称“原广日集团”，具体沿革见第五章“一、拟置入资产

／

拟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之“（二）历史沿革”）价值

５４２００．９

万元的

８０．８６％

股权划拨至广日投资，该划拨完成后广日投资的注册资本增至

７２４６１．５

万元。

５

、第四次增资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机电资产以现金增资人民币

４９００

万元至广日投资，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７７３６１．５

万元，广东

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０５

）羊验字第

５６８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了新增出资缴纳到位。

６

、第一次更名

根据原广日集团的股改上市工作部署，原广日集团及其大股东广日投资的名称分别进行了调整。 原广日集团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变更为“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而广日投资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更名为“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

７

、第五次增资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机电资产以国有产权划拨方式增资人民币

１０４２１．４

万元至广日集团，广日集团注册资本增至人民

币

８７７８２．９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

日，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０７

）羊验字第

１１６８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了

新增出资缴纳到位。

８

、第一次股东变更

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穗府会纪（

２００６

）

２０７

号《关于推进广州机电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工作的会议纪要》的决

定，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广日集团的出资人由机电资产变更为广州市人民政府，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授权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该次股东的变更登记。

９

、第六次增资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广州市人民政府以现金增资的形式将广日集团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９２９７９．４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

２００８

羊验字第

１４９３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了新增出资缴纳到位。

１０

、第七次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广州市人民政府以现金增资的形式将广日集团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９５９７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广州岭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岭验（

２０１０

）

０３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了新增出资缴纳到位。

（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１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广日集团旗下业务包括电梯制造相关业务及环保业务，是广东省

５０

户工业龙头企业和广东省装备制造业

５０

家重点

骨干企业之一。

２

、最近三年简要合并财务报表和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３３４

，

２６１．４５ ２２０

，

５３７．８０ １８６

，

２２３．３２

负债合计

１６０

，

１７０．３５ ８０

，

１７６．８４ ６１

，

１００．８９

所有者权益

１７４

，

０９１．１０ １４０

，

３６０．９６ １２５

，

１２２．４３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５１

，

２４１．１７ １４６

，

８５７．６０ １２０

，

１２６．４９

营业利润

１４

，

６５０．２８ １１

，

１４６．２１ １１

，

６０３．５３

净利润

１４

，

１２５．６５ ９

，

０５３．２１ ９

，

９０２．６６

（四）股权控制关系

广日集团

广州市国资委

（五）广日集团主要控股参股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广日集团子公司情况如下：

业务板块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电梯制造相关业务

广日股份

６８

，

２５０

万元

９１．９１％

海南广日电梯有限公司

３５０

万元

５０％

山西平阳广日机电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１％

环保业务

广州广日科技园有限公司

１０

，

８０４．８

万元

１００％

广州广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１４

，

８１０．９８

万元

１００％

广州广日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广州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５１％

备注：

１

、广州广日科技园有限公司正在清算过程中。

２

、海南广日电梯有限公司从事电梯销售、安装业务，广日集团所持

５０％

股权正在向第三方转让过程中。

３

、山西平阳广日机电有限公司的股东结构为：广日集团持有该公司

２１％

的股权，广日电气持有该公司

９％

的股权，山

西平阳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该公司

４０％

的股权，其余股权为

４

个自然人持有。 广日集团和广日电气与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对山西平阳广日机电有限公司构成实际控制，本次未纳入置入资产范围，未来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同

业竞争。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之一———维亚通用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维亚通用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住所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南路南街工业园

ｓ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汤伟标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１０１２０４３７９６

国税登记证号

粤国税字

４４０１８２７６９５１１８５４

号

粤地税字

４４０１１４７６９５１１８５４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６９５１１８５－４

经营范围 生产、批发、零售：机械、电梯配件、机电产品

（二）历史沿革

１

、设立

维亚通用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自成立以来未有资本增减、名称变更及股东变更事宜。

（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１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维亚通用主要从事各类电梯桁架、导轨、主驱动等零部件的生产、销售业务，产品主要销往广州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

浙江西子重工机械公司等。

２

、最近三年简要合并财务报表和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５

，

２１５．８１ ４

，

７６６．３２ ４

，

７６３．８８

负债合计

４

，

２２０．７６ ３

，

６７２．０５ ３

，

６７４．１９

所有者权益

９９５．０５ １

，

０９４．２６ １

，

０８９．７０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３

，

２４５．１４ ５

，

７３９．６６ ５

，

１５４．６２

营业利润

－１１０．６９ ３３．３４ ８０．７０

净利润

－１１１．０９ １９．４９ ５３．９６

（四）股权控制关系

（五）主要参控股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除参股广日股份外，维亚通用无其他控股、参股企业。

（六）投资广日股份情况

维亚通用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与广日股份原股东广州普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日创投”）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以

７５９５

万元受让普日创投持有的广日股份

３．５９％

股权，作价参照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经北京中天衡平国际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广日股份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

２１６３７４．４８

万元。

截止本预案出具之日，维亚通用持有广日股份

３．５９％

股权。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之二———花都通用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花都通用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

住所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茶塘村

注册资本

３１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汤伟标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１０１２０４３８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

穗花国税三字

４４０１８２６１８７５３２１５

号

粤地税字

４４０１１４６１８７５３２１５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１８７５３２１－５

经营范围 制造：电梯配件、联轴器、橡胶制品、聚氨酯制品；加工机械

（二）历史沿革

１

、设立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由汤伟标、植伯均各出资人民币

１９５

万元，共计人民币

３９０

万元，成立了花都市通用机械有限公

司，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９０

万元，汤伟标、植伯均各占

５０％

的股权。 广州市安正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安会所

验字（

２００３

）第

０４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了股东出资缴纳到位。

２

、第一次更名

经花都市通用机械有限公司股东会同意，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花都市通用机械有限公司更名为 “广州花都市通用机械

有限公司”。

３

、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４

日，汤伟标、植伯均各新增出资人民币

１３５５

万元，共计人民币

２７１０

万元到广州花都市通用机械有限

公司，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３１００

万元，汤伟标、植伯均各占

５０％

的股权。广州市恒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恒验字（

２００５

）第

１３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了股东新增出资缴纳到位。

４

、第二次更名

经广州花都市通用机械有限公司股东会同意，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９

日广州花都市通用机械有限公司更名为“广州花都市通

用集团有限公司”。

５

、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植伯均与汤伟标签署《股东转让出资合同》，植伯均将其所持有的花都通用

２４．１９％

的股权转让给汤

伟标，转让完成后，汤伟标持有花都通用

７４．１９％

的股权，植伯均持有花都通用

２５．８１％

的股权。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５

日，广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该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

６

、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汤伟标与植伯均签署《股东转让出资合同》，汤伟标将其所持有的花都通用

２４．１９％

的股权转让给

植伯均，转让完成后，汤伟标持有花都通用

５０％

的股权，植伯均持有花都通用

５０％

的股权。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广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准该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

７

、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植伯均与汤雪华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植伯均将其持有的花都通用

５０％

股权转让

给汤雪华，转让完成后，汤伟标持有花都通用

５０％

的股权，汤雪华持有花都通用

５０％

的股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广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该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

（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１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花都通用从事电梯配件、联轴器、橡胶制品、聚氨酯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机械加工业务，主要产品有门滑轮组件、门

锁开关、导靴、滚轮、井道挂线架及对重架等电梯配件，为广日股份的供应商。

２

、最近三年简要合并财务报表和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１２

，

８８１．８７ ８

，

５２８．９６ １０

，

５７０．９６

负债合计

８

，

９０６．２０ ４

，

６０５．８９ ６

，

５３５．４５

所有者权益

３

，

９７５．６７ ３

，

９２３．０６ ４

，

０３５．５１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６

，

３４５．８５ １６

，

６０８．７９ １２

，

４８９．６１

营业利润

５１５．７７ ４７６．２３ ２４１．６６

净利润

３７６．１０ －１５７．６１ １９４．４８

（四）股权控制关系

（五）主要参控股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除广日股份外，花都通用主要参控股企业如下：

业务板块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电梯零配件生产 广州维亚通用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六）投资广日股份情况

花都通用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现金

２１３７．０２

万元增资入股广日股份

２．３２％

权益，增资额参照以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经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经广州市国资委核准的广日股份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

８４５００

万元。

截止本预案出具之日，花都通用持有广日股份

２．３２％

股权。

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之三———南头科技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市南头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住所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茶塘村

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汤伟标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１２１２００１２３７

税务登记证号

穗花国税三字

４４０１８２７３７１８４２１１

号

粤地税字

４４０１１４７３７１８４２１１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３７１８４２１－１

经营范围

生产、批发、零售：汽车配件（不含发动机），电梯配件、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电

缆，电线。

（二）历史沿革

１

、设立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汤伟标、汤雪华各出资人民币

２５

万元，共计人民币

５０

万元，成立了南头科技，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万

元。 广州华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穗华会（

２００２

）内验字

０９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了股东出资缴纳到位。

２

、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８

日，汤伟标、汤雪华各新增出资人民币

１９７５

万元，共计人民币

３９５０

万元到南头科技，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

币

４０００

万元。 广州信之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信验字（

２００５

）第

０６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了股东新增出资缴纳到位。

（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１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南头科技是一家集橡胶、塑料、聚氨酯、机械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多元化企业。 主要产品有滚轮、主机胶、轿底防震胶、手

指保护开关、扶梯扶手带、扶梯安全开关护套、缓冲垫等，为广日股份的供应商。

２

、最近三年简要合并财务报表和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５

，

９２０．３１ ５

，

５７７．５８ ４

，

５２４．４３

负债合计

１

，

７１３．６４ １

，

５６２．６３ ４６４．７９

所有者权益

４

，

２０６．６７ ４

，

０１４．９６ ４

，

０５９．６３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６６９．１６ １

，

２７６．２２ １

，

２７１．２４

营业利润

－２０．２４ １９．９６ ３１．３３

净利润

－２０．５０ １４．９６ ５９．６３

（四）股权控制关系

（五）主要参控股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除参股广日股份外，南头科技无其他控股、参股企业。

（六）投资广日股份情况

南头科技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现金

２０００

万元增资入股广日股份

２．１８％

权益， 增资额参照以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经

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经广州市国资委核准的广日股份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

８４５００

万元。

截止本预案出具之日，南头科技持有广日股份

２．１８％

股权。

第三章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弱

广钢股份属于钢铁行业国有控股公司，主营钢铁制造相关业务，受国内钢铁行业的薄利经营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本公司

短期内难以摆脱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的困局，导致本公司近年来业绩不尽人意。公司

２００８

年主营业务出现较大亏损，虽然公司

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并在

２００９

年实现扭亏为盈，

２０１０

年第一至第三季度实现利润

１０８４

万元，但主营业务利润仍不理想。

为保护本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本公司需要尽早完成资产重组，注入更为优质的资产，以此提高本公司的股东回报。

（二）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将关停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国家发改委在批复湛江钢铁项目开展前期工作时， 已经明确公司白鹤洞生产基地将在湛江项目投产后关停，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广东省发改委和广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召开媒体通气会，再次对外披露了这个计划。 本公司主业关停之

后，公司将面临转型的难题，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实现上市公司续存经营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必须进行资产重

组，以促成公司的成功转型。

（三）本公司控股股东广钢集团出于产业整合的需要，拟实现从本公司战略退出并收购本公司原有的全部资产负债

针对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较低、产能相对过剩、行业竞争激烈的行业发展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钢铁行业产业政策中明

确提出，通过钢铁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实施兼并、重组，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骨干企业集团规模，提高产业集中度。

近年来，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和服从国家层面产业整体布局的安排，广钢集团积极研究探索战略结构调整的思路和操作方案。

本次广钢集团协议转让国有法人股及回购本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即为该战略结构调整的一部分。

（四）广日股份拟借助资本市场平台实现跨越式发展

广日股份为广日集团的主要业务平台，以涉及电梯整机制造、电梯零部件生产和电梯物流服务为核心的电梯制造相关产业为

主业，是国内产业链最完整的电梯制造企业。根据《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

股份制改革、大力推进改制上市、鼓励支持国有企业将优良主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做优做强上市公司的精神，广日集团本次拟通

过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将广日股份注入本公司，借助资本平台解决广日股份发展受限的问题，同时从根本上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

竞争力，将上市公司打造为规模大、技术先进、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电梯制造企业。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保护投资者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资产质量、持续发展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均将得到大幅提高，充分保障本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优质电梯制造资产提升本公司盈利能力，保护股东利益

广日集团将旗下优质的电梯制造资产注入本公司，并通过股权转让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后续将借力资本市场，实现电梯产

业的跨越式发展。

（三）为广钢集团产业整合奠定基础

通过本次交易，广钢集团将出让本公司国有股权，同时承接本公司现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实现钢铁资产从本公司退出，为后

续大范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调整奠定基础。

第四章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本公司与广钢集团、金钧公司、广日集团、维亚通用、花都通用及南头科技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框架协

议》。

根据上述协议，本次重组整体方案为：重大资产置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构成的整体交易方案，三者同

时生效，互为前提条件，组合操作。 具体为：

（一）重大资产置换

１

、方案概述

广钢股份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与广日集团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持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的股份进行

置换，差额部分现金补足。 具体现金补差金额在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的评估机构分别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基础上确定。

２

、作价

拟置入资产和拟置出资产的定价， 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

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 本次评估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拟置入资产和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经初步评定估算，拟置出资产预估值为

２１．４９

亿元，广

日集团所持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的股份预估值为

２１．２７

亿元。

本预案披露的为预评估数据，可能与正式评估后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经审计的财务数

据、资产评估结果将在《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予以

披露。

３

、期间损益安排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拟置出资产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均由上市公司享有或承担；拟置入资产在此期间

产生的损益均由广日股份全体股东享有或承担。

４

、人员安置

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广钢股份的全部从业人员的劳动关系、组织关系、户籍关系、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

险关系，其他依法应向员工提供的福利，以及广钢股份与员工之间之前存在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协议、约定、安排和权利义务等事项

均由广钢集团或广钢集团指定的由其控股的子公司继受并负责进行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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